
最高檢察署  公告 
中華民國 112年 7 月 11 日 

主旨：公告本署 112年新僱駕駛甄選符合簡章規定資格參加面試人員

名單及應試報到日期、時間、地點。 

公告事項： 

一、 符合面試資格人員名單：     

編號 姓名 身分證末四碼 

01 陳慶昌 Vxxxxx1156 

02 余正思 Axxxxx0773 

03 李宥霖 Axxxxx0642 

04 賴信任 Axxxxx7726 

 

二、 面試報到時間及地點： 

112年 7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14時 30分於最高檢察署(臺北市

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235號)一樓總務科報到。 

三、應試注意事項： 

（1）請應試人員於面試當日攜帶身分證及職業大客車以上駕駛執照 

     正本以供查驗，未攜帶上述證件者，視為放棄面試機會。 

（2）如具有原住民、身心障礙、中低收入身分者，於面試當日應提出 

     證明文件正本供查驗。 

（3）逾期未報到者或當日遲到者，以棄權論。 

（4） 本署聯絡人：總務科張書記官，聯絡電話(02)23167000分機 7659。                                                                  


